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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日，财政部及各地方财政厅（局）陆续发布了 2024 年财政数据。2024 年全

国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1.3%和 1.7%，增速均较上年大幅

放缓，一方面与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下滑因素拖累税收收入有关，另一方面

与房地产行业税收优惠等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造成的财政减收有关。由于

2023 年制造业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多个省份 2024 年增值税收入同比负增

长；受工业企业利润下滑影响，广东、吉林等地企业所得税收入负增长；受

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和煤炭生产放缓影响，山西、陕西资源税收入大幅下降；

受房地产市场拖累，多个省份契税、土地增值税收入下滑明显。2025 年要实

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不确定因素和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叠加，基层

“三保”压力和城投付息压力仍存，短期看地方财政难言轻松。从长期看，

增量政策效应显现带动宏观经济向好将逐步激发财政增收潜力，促进地方财

政平稳运行。 

1949 年尤其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和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

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继东西差异之后南北差距也备受关注，经济分化导致财

政分化。沧海桑田，白驹过隙。不同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

发生变迁，不同省份和城市的角色和地位不同。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是全国

重工业基地、国企占比高，财政经济和人口占比在全国居前；改革开放后，

广东等沿海区域迅速崛起，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孔雀东南飞，都市圈城市群

人口持续流入，财政经济和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此时的东北进入“漫长的季

节”，转型任重道远。七十余年来，尤其是四十余年来，中国各省份的财政收

入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们从财政体制变迁角度略作部分探究。 

经济与财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引发财政收入表现分化。

近三年，西部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整体快于东部和中部。这种格局的变化

主要源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抬升，“一带一路”的

重要性上升，西部资源密集型省份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对较快；而东部和

中部省份遭遇外需下行、房地产低迷等多重压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

调整，财政收入增速相对偏慢。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本文中财政收入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新中

国成立初期，由于财政管理体制因素，地方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的

匹配度有限。部分省份可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等因素导致数据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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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0 余年各省市财政排名变化的特征 

中国经济不是纯粹的西方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财政是集中体现。地方财政收

入取决于其经济基础和财政体制。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

场经济，从农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到分税制的

变化。这一系列体制的变革直接影响了各地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

2001 年至今，财政收入前五名都由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五个省市包揽。其中，

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财政收入排名与地方 GDP 排名基本匹配，体现地方财政收入水

平与地区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而上海 GDP 位居前十，但其发达的房地产、批发

零售、金融、商务服务、交通运输等服务业以及繁荣的外贸外资创造涉外税收对财政收

入贡献率高，使其财政收入保持前五。 

沿海地区财政长期相对丰裕，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的财政收

入长期名列前茅。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财政体制主要采用了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模

式，地方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的匹配度有限。1950-1957 年，山东、广东、江苏

三省财政收入保持前三名，三者间排名或有更替。1958 年，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在中

央统一领导下扩大了地方财政管理权限，适当增加地方财力。1959 年，上海财政收入突

跃榜首，并保持第一至 1990 年。1991 年以后，广东超过上海，位居第一并保持至今，

2023 年达 1.39 万亿元高点，直接源于广东省 GDP 长期排全国第一。广东凭借机械、纺

织、制药、服务等优势产业发展，以及全国第一的人口、丰富资源、技术优势、“粤港澳”

国家战略优势等实现了连续 36 年 GDP 牢居全国第一，因此也占据财政收入榜首。2024

年尽管面临多重挑战，广东财政收入略回落至 1.35 万亿元，仍连续 34 年位居全国首位。

2001 年浙江升至前五，2002 年江苏升至前三。江苏凭借与广东相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以

及其独有的“苏南模式”，经济发展较好，2006 年开始排名全国第二。2024 年江苏经济

和财政稳健运行，财政收入继 2021 年后再上万亿元台阶，达到 10038 亿元，连续 19 年

位居全国第二位。浙江的民营经济活跃，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带动作用明显，2019 年浙

江财政收入升至前三。山东财政收入在 1956-1958 年一度占据第一位置，此后相继被辽

宁、江苏等超越，近年来经济转型困难，财政收入排名在江浙沪之后。 

东北财政历经兴衰，背后是经济体制之变。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

经济发展领先全国，财政收入排名靠前。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东北成为新中国的工

业摇篮，之后大批工业落户东北，为地方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 年，中央改进财政

管理体制，将各工业部直属企业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959 年，

在财政体制改革后，辽宁财政收入排名跃居第二，仅次于上海，并保持前三水平至 1991

年；1971 年黑龙江财政收入跃居第四，并保持前五至 1979 年。但改革开放以后，东北

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传统经济结构老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导致营

商环境改善程度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国企占比高、人口老龄化突出，市场活力不足，重

工业等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导致财政收入相较沿海地区而言增速缓慢。1980 年黑龙江财

政收入从第五跌出前十榜单，此后再未跻身前十。辽宁财政收入于 1992 年跌出前三，2000

年跌出前五，2015 年跌出前十，2022 年排名继续下滑至全国第 18 位。 

2024 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总体放缓，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增速快于中东部地区。受房

地产调整转型、物价低迷、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影响，2024 年全国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

均大幅低于 2023 年。2024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197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为 1192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分区域看，2024 年，东

北、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分别增长 6.2%、0.8%、1.8%、3.2%，西部地区财政

收入增速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财政收入增速较快主要源于非税收入高增。分

省份看，26 个省份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正增长，广东、河南、陕西等五省份收入

下降。财政收入前十名的省市与上年一致，分别为：广东（13533 亿元）、江苏（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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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8706）、上海（8374）、山东（7711）、北京（6373）、四川（5635）、河南（4399）、

河北（4310）、安徽（4041）。紧随其后分列第 11-15 名的依次是湖北（3937）、福建（3615）、

山西（3542）、湖南（3449）、陕西（3393）。2024 年，陕西财政收入受资源税收入下滑

拖累，排名较上一年下降 1 位，湖南排名上升 1 位。 

图表1：1952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湖北、四川、西藏、重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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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959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四川、重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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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969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西藏财政收入为负，主要是非税收入为负。四

川、重庆数据缺失。 

 

 

  

-0.34 

0.48 

1.00 

1.38 

1.39 

1.86 

2.77 

4.19 

4.66 

5.08 

5.18 

5.25 

7.10 

7.17 

7.34 

7.54 

8.91 

9.81 

12.38 

12.48 

13.51 

14.93 

15.64 

19.52 

19.63 

19.83 

21.75 

30.30 

84.99 

-20 0 20 40 60 80 100

西藏
宁夏
青海
海南
新疆
贵州

内蒙古
云南
甘肃
山西
福建
广西
安徽
吉林
江西
陕西
湖北
湖南

黑龙江
浙江
河南
河北
北京
天津
广东
山东
江苏
辽宁
上海

亿元



 宏观深度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7 / 15 

图表4：197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西藏财政收入为负，主要是非税收入为负。重

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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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198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西藏财政收入为负，主要是非税收入为负。重

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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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199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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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0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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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1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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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4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各地财政预算执行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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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调控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了中央财政落入要向地方“借款”的窘境。财政收入

占GDP比重从 1978年的 30.8%下降至 1993年的 12.2%，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比重从 1984

年的 40.5%下降至 1993 年的 22%。地方政府为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实行地方保护、地方封

锁，不利于全国经济平衡与发展。 

1994-至今：“分税制”。1992 年明确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4

年以后实行分级财政的财政管理体制：（1）地方财政相对独立，地方预算由地方立法机

构审批；（2）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事权范围，中央财政主要负责国防、外交、中央基

建等全国性事务，地方财政主要负责本地行政管理、公共安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和

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地方性事务；（3）实行“分税制”，将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地方

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分别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局征收（2018 年国地税合并）；

（4）建立规范化的预算调节制度，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促进均衡

发展。 

分税制强化了地方财政约束的同时，也增强了地方财政收支管理的主动性，推动了

经济结构改革。实现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及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

比重上升，强化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分税制主要

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问题，并未解决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清晰划分以

及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问题。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适当

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未来有必要清晰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

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的支出责任；更加务实地构建地方

税收体系；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实现统一规范与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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